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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生程序之介紹』 
阿文是一個保險業務員，公司有固定底薪，月收入約在五萬元

左右，因妻子生病住院，為支付龐大的醫樂費用而負債，至妻子往生

時止，已負債達到將近五百萬元，現在和兒子阿仁相依為命，在 95

年 1 月間曾就債務問題和債權銀行達成債務清償協商，每月清償四萬

元，阿文有心清償債務，雖然生活過得辛苦，仍然咬牙苦撐，不過近

日公司取消固定底薪，使得阿文的收入變得不固定，甚至因為受到經

濟不景氣，月收入降至四萬五千元左右，如果每月還款四萬元，阿文

和其兒子將無法生活下去，阿文不得不毀約，未依約履行協商條件已

近半年了。阿文想要了解，像他這樣的情況，在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

（以下簡稱消債條例）施行後，是否仍可聲請更生或清算的相關問題。 

 

阿美答：    您好，我是法院服務中心之服務人員，很高興為您服務。 

阿文問：    我以前曾和債權銀行成立債務協商，但現在已毀約，不

過我並不是有心賴帳，是因為原任職之公司薪資給付方式改

變，導致收入變少，是不是可以聲請更生或清算？ 

阿美答：    債務人在消債條例施行前，按照金融主管機關協調成立

之中華民國銀行公會會員辦理消費金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

商機制，而和債權銀行成立協商的話，依消債條例第 151 條

第 6 項準用同條第 5 項的規定，原則上不得聲請更生或清

算，除非債務人的毀約是因為「不可歸責己的事由導致履行

有重大困難」，才可以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 

阿文問：我的情形是不是屬於「不可歸責於己」的情況？如果是的話，

要如何向法院主張？ 

阿美答：消債條例第 151 條第 5 項所謂「不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

是指發生履行困難的原因，必須不是可以歸咎於債務人自己

的因素所致才可以，例如：如果是因為債務人自己無限制購

買名牌商品之浪費行為，就可認為是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反之，如果是因公司倒閉而失業、公司全面性減薪、生

病或遭受家庭變故等等，才導致履約困難，應可認為是不可

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阿文您是因為公司改變給付薪資的方

法致無法履約，應該會被認為係屬不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

由，依據消債條例第 151 條第 6 項準用同條第 5 項之規定，

可以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方式清理其債務。 

 

阿文問：    請問什麼是更生程序？什麼是清算程序？依照我的狀

況，是比較適合聲請更生或清算？ 

阿美答：    「更生程序」是指由債務人提出一個最長八年、至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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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還款一次的債務人清償計劃（此計劃稱更生方案），

該更生方案經法定程序由法院裁定認可後，債務人只要依照

該更生方案履約完畢，就當然免除其他債務（當然免責）之

制度，在更生過程中，債務人的就業資格都不會受到任何限

制。 

「清算程序」則是將債務人的財產中可以構成清算財團

的全部拿出來變現，由法院或管理人分配給全體債權人。另

外，在清算程序進行中，債務人之一些就業資格會受到限

制，如農漁會會員資格會喪失，可能影響參加農漁保之權

益、不能從事保險業務員、不得擔任公益彩券經銷商、不得

委託證券經紀商買賣股票等等，且在生活上當然受到限制，

不得超過一般人通常生活的程度。此外，清算完畢後，債務

人並非當然免責，必須法院裁定免責後，債務人才能免除其

他債務，反之，如果法院裁定不免責，則債務人對其餘未清

償之債務仍然要負清償責任。還有，債務人最後還要聲請並

經法院裁定復權，才能恢復正常人之生活。 

            您現在從事保險業務員的工作，如果選擇聲請清算的

話，將會馬上面臨不能再從事保險業務員的工作不保情況，

沒有收入來源，對於經濟重生而言，顯然不利，而且清算完

畢後，並非當然免責，如果法院裁定不免責，更將前功盡棄。

所以，依照您的情況，有持續性之收入、欠款在一千二百萬

元以下，選擇更生程序來還款，不但能夠保住工作，且能維

持正常人般的生活狀態，顯然是一個較為有利的債務清理方

式。 

阿文問：我如果選擇聲請更生，應該如何定更生方案比較能為債權人

或法院所接受？ 

阿美答：債務人擬定償債計劃的更生方案時，應注意先估算自己可預

見的固定收入數額（例如：薪資所得、擺地攤之固定營業所

得、兼差開計程車之營業所得等等），然後扣除合理的生活

必要費用，將其餘金額全數用以償債，在計算合理的生活必

要費用時，宜注意應儘可能節儉，不要讓債權人認為債務人

在更生期間所要過的生活高於一般生活水準，否則不易獲得

債權人之同意，但也不要高估自己的還款能力，因為，如果

訂出不易履行之更生方案，例如依您的狀況，現在收入每月

約四萬五千元左右，如果同意每月還款四萬元之方案，您及

您的兒子每月之生活費用即僅餘五千元左右，顯然難以為

繼，不應該為求每月多清償一些款項，反而造成將來不能依

方案履行，而達不到免責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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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問：我如果向法院聲請更生，對我有何影響？ 

阿美答：    債務人在聲請更生，應誠實申報債權債務相關事項，有

應法院之命令，報告更生聲請前二年內財產變動狀況並提出

關係文件之義務，不得作出不誠實之行為。如果以損害債權

為目的，而作出隱匿、毀棄財產或作不利於債權人之處分，

或者捏造債務、承認不真實之債務，或是隱匿、毀棄、偽造

或變造帳簿、會計文件，導致財產戕不真確等不誠實的行

為，是構成犯罪，依消債條例第 147 條規定，要處三年以下

有期徒刑，法院也會不認可更生方案，而進入清算程序，縱

使在法院認可更生方案後一年內才發現，法院也可以依照債

權人之聲請裁定撤銷更生，同時裁定開始清算。在進入清算

程序後，法院仍然會因債務人之不誠實行為，而裁定不免責。 

            法院裁定開始更生程序後，就債務人之財產依法應登記

的話，法院會通知為更生登記，而且，債權人除非是有擔保

或有優先權之債權，否則對債務人不得開始訴訟或強制執

行，如已有進行之訴訟或執行程序也要停止。 

阿文問：更生程序如何進行，可不可以請您說明？ 

阿美答：    債務人在補報債權期間屆滿後十日內應向法院提出更生

方案，其方案內容要記載：（1）清償之金額，（2）三個月給

付一次以上之分期清償方法，（3）最終清償期，原則上不得

超過六年。有特別情事，可以定八年的清償期。 

            法院收到更生方案後，會將更生方案交由債權人來可

決，但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法院不一定要用債權人會議方

式進行可決。如果債務人有薪資、執行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

收入，而法院認為更生方案之條件公允的話，原則上，法院

可以不經債權人會議，逕以裁定認可更生方案。此外，法院

也可以用書面決議方式進行表決，實在無可選擇時，法院才

會採行債權人會議的方式進行表決），更生方案經可決後，

即會送請法院裁定認可，更生方案若經法院為認可裁定確定

後，更生程序即算終結了。 

接下來就進入更生方案的履行問題，債務人如果未依更

生條件履行，債權人就可以聲請對債務人強制執行，法院得

依債務人聲請或依職權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而進入清算。不

過，如果債務人之所以履行有困難，是因不可歸責於己的事

由所致的話，可以聲請法院裁定延長履行期限，最長可再延

長二年。如果債務人依更生條全部履行完畢的話，除了消債

條例有特別規定外，當然免責，債務人至此可獲得經濟重生。 


